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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前言

十多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人
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也有很大的进展。除了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外，又逐步开展了经济审判、行政审判
、交通运输审判。全国法院每年审结各类一审案件已达300万件左右。审判程序日趋完善，审判工作质
量不断提高。我们认为，有必要系统地选编法院审判案例，向海内外介绍中国审判实践的情况，展示
中国法制建设的成就；同时，也为中国司法工作者、立法工作者和教学、科研人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
参考资料。为此，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①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共同合作，从1992年起逐年选编一
部审判案例综合本，分别收入前一年审结的案例。每部分为刑事审判案例卷、民事审判案例卷、经济
审判案例卷、行政审判案例卷，共四卷。由于交通运输审判案例数量少，不足以独立成卷，故按案例
性质分别编入经济和刑事卷。书名定为《中国审判案例要览》。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对案件事实、审
判过程、裁判理由、处理结果等，都完全尊重办案实际，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具
体的审判过程，收入了各审级的审判组织、诉讼参与人、审结时间、诉辩双方的主张、认定的案件事
实、采信的证据和适用的法律条文。为了使读者易于理解适用法律的理由和涉及的法学理论观点，由
编者写了解说，并对裁判的不足之处，加以评点，有的版本还以附录形式加了少量的必要的法律名词
解释。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案例要览，希望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得到读者的喜爱。这是我们的初
次尝试，疏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地欢迎各界人士提供宝贵的意见，帮助我们改进编写工作，以
使今后出版的案例要览日臻完善。我们在编写工作中，得到了各级人民法院的领导与工作人员、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师生和有关方面的关心和帮助，美国福特基金会及其驻中国办事处也给予了很大的支
持。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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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内容概要

《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8年民事审判案例卷)》内容简介：十多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也有很大的进展。除了
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外，又逐步开展了经济审判、行政审判、交通运输审判。全国法院每年审结各类
一审案件已达300万件左右。审判程序日趋完善，审判工作质量不断提高。我们认为，有必要系统地选
编法院审判案例，向海内外介绍中国审判实践的情况，展示中国法制建设的成就；同时，也为中国司
法工作者、立法工作者和教学、科研人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为此，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
①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共同合作，从1992年起逐年选编一部审判案例综合本，分别收入前一年审结
的案例。每部分为刑事审判案例卷、民事审判案例卷、经济审判案例卷、行政审判案例卷，共四卷。
由于交通运输审判案例数量少，不足以独立成卷，故按案例性质分别编入经济和刑事卷。书名定为《
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对案件事实、审判过程、裁判理由、处理结果等，都完全尊重办案实际，具有客
观性、真实性。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具体的审判过程，收入了各审级的审判组织、诉讼参与人、审结时
间、诉辩双方的主张、认定的案件事实、采信的证据和适用的法律条文。为了使读者易于理解适用法
律的理由和涉及的法学理论观点，由编者写了解说，并对裁判的不足之处，加以评点，有的版本还以
附录形式加了少量的必要的法律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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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书籍目录

一、物权纠纷案例1．张开欣诉李柱瑞、薛兴国房屋买卖合同案(善意取得)2．广州市经济技术协作发
展总公司办公室诉郭惠卿财产权属案(单位以个人名义购买房屋的产权归属)3．郑磊诉吴重凡财产权属
案(确认房屋权属)4．重庆市农垦总公司诉重庆市住宅建设有限公司赔偿案(公法对私权行使的法律规
制)5．宁波市鄞州南光印花织品厂诉宁波市鄞州光达不锈钢有限公司返还土地使用权案(土地登记私法
效力)6．姜廷忠与刘立秀、郑阿银财产权属案(不动产权属证书效力)7．聂世琪诉闵乃一财产权属案(
典权)8．鲁顶等诉南京瑞柏贸易有限公司等相邻关系、区分所有建筑物共有部分使用权案(建筑物共有
部分使用纠纷中业主的原告资格共有部分的使用)9．韩雅梅诉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案(一房二
卖)10．绍兴新利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诉郑华萍财产侵权案(合同解除的效力抵押登记的撤销)11．陈淑
德诉谭家军等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案(土地承包经营权)12．济南中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马淑芹物业
管理案(物业管理合同性质物业管理瑕疵)13．朝山小区业主委员会诉南阳市广厦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返
还维修基金案(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维修基金)14．潘德意等诉王杏生财产权属案(财产权属)15．
李慧诉崇德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案(业主财产被盗的物业管理责任)16．张义胜诉方秋平侵权、排
除妨害案(建筑物区分所有权)17．唐岩等诉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头铺村村民委员会集体财产分配案(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18．青海康扬水电有限责任公司诉青海化隆则塘水电站筹建处相邻关系案(
民事诉讼管辖范围)二、人身权纠纷案例19．南京常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周洪金名誉权纠纷案(社
会评价降低的判断方法)20．霍寿金诉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等侵害名誉权案(死者名誉文艺作品“真实性
”判断文艺创作自由)21．贾英华诉王庆祥名誉权案(名誉损害后果判断过错认定)22．姜照荣等诉陈万
新侵权案(吊唁权)23．张彦诉《京华时报》社新闻报道侵犯名誉权案(新闻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24．
杨洛书诉中国画报出版社等侵犯名誉权案(公众人物名誉保护的界限)25．张正立诉公交公司侵害人格
权案(侵害人格尊严)三、合同纠纷案例26．孙卫民诉田阳县房屋建筑公司等返还保证金案。(法定代表
人行为)27．陈玉静与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保险合同)28．韩永格诉
李定芳房屋租赁合同案(房屋租凭合同[承租人义务])29．周柯诉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
暨支公司保险合同案(车辆保险合同)30．重庆丽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邻水县恒升工程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缔约过失责任)31．郎艳诉宗宏记、宗琨彩票案(彩票权属归属认定的原
则)32．道恩公司诉翟录、张永芳租赁合同纠纷案(可得利益的赔偿)33．诸暨市兽药厂诉诸暨市地方税
务局借款合同案(诉讼时效利益抛弃不得反悔)34．刘烈防诉余深斌等房屋买卖、抵押权案(预约和本约
效力、无产权证房屋买卖)35．上海外海进出口有限公司诉绍兴市金海时新针织服饰厂、王海龙买卖合
同案(合同解除)36．马立民诉陈宝印房屋买卖合同案(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37．广州兆基实业
有限公司诉广东新会合成纤维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案(抵押合同效力)38．傅鹏伟诉王
荷香等担保合同案(信用卡担保责任)39．吉水县醪桥镇黄家边村民委员会诉黄金苟等联合造林合同案(
联合造林合同效力)40．内黄县面粉公司诉任艳臣等居间合同案(居间合同)41．傅殷诉中国联通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服务合同案(格式合同的解释)42．赣榆县塔山镇大莒城村村民委员会诉樊继坤农业承包
合同案(合同条款的效力、合同的法定解除)43．河南省泌阳县中原计算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泌阳县
盘古乡第二中学合同纠纷案(附义务和条件的买卖合同)44．郑华强诉中国葛洲坝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房屋买卖合同案(合同主体变更)45．冯震宇诉任军等财产所有权案(委托购房协议的效力)46．杨建
荣诉上海复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案(推定规则的适用)47．龚正霞诉彭卫兰等确认赠
与合同无效案(夫妻共同财产、同居期间共同财产)48．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十六冶金建设公司海南分
公司等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仲裁协议的效力)49．赵姝婧诉南通文峰旅游公司等客运合同案(违约
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50．淮北市中医医院诉淮北华贸物资有限公司买卖合同案(债权转让撤销权公证
争议)51．桑志勇诉滁州华欣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案(定金罚则)52．丁蓉平诉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储蓄存款合同案(事实合同关系)53．施振星诉赵二誉等房屋买卖合同案(家事
代理、被监护人利益)54．林燕诉钱正承租公寓房内养猫构成违约案(相邻关系)55．田志为诉杨智敏房
屋买卖合同案(居间人义务、定金合同)56．俞兴超等诉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
案(预售广告的性质、诚实信用原则)57．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市锦城支行诉四川省江申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房屋买卖合同案(执行和解协议起诉权)四、损害赔偿纠纷案例58．倪仕贤诉启东市煤气有限公司等
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案(因果关系)59．上虞市汇通汽车有限公司诉王江锋等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
案(汽车贬值损失之赔偿)60．郑元根等诉嵊州市剡湖房地产有限公司等财产损害赔偿案(不真正连带之

Page 4



《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债)61．高端英等人诉胥得义、大地财保公司淮安中心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无证
驾驶与醉酒等情形下保险公司的责任承担)62．张国圣等诉郑和公园人身损害赔偿案(免费公园的安全
保障义务)63．李月宗诉孙培香等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案(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第三者责
任商业保险的担责原则)64．尹良祥等诉云南大唐国际李仙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高度危险作业致人
损害赔偿案(高度危险责任)65．孙国营诉卢锵仪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套牌车辆发生交通事故
的责任承担)66．夏瑞诉重庆市电力公司长寿供电局等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高度危险责任)67．陈兰英
等诉董梅青、北京市三八服务中心案(中介公司的人事保证义务)68．陈太覃、陈文翠诉郑州铁路局、
成都铁路局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案(高度危险作业)69．浙江越宫钢结构有限公司诉吴国军等其他债
务案(工伤保险赔偿与第三入侵权赔偿竞合)五、婚姻家庭、继承案例70．刘文聪等诉杨世银等遗赠扶
养协议案(遗赠扶养协议)71．李玉英诉苗抗征遗嘱继承纠纷案(两份公证遗嘱)72．宣柳泽诉周旦燕、边
珠波婚约财产纠纷案(彩礼)73．金丽霞诉陈华荣财产分割案(离婚、时效)74．杨从康等诉方素兰继承
案(法定继承)75．朱春道、朱国平、朱爱珍、朱德辉、袁界波、朱爱梅、朱德阳、朱萍诉张玉芹继承
案(代位继承、转继承)76．李安英诉方浩离婚案(无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六、劳动争议纠纷案
例77．孙土贵诉中国农业银行阳西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阳江分行劳动争议案(解除劳动合同)78．朱
文新诉建瓯市电影院劳动争议案(职工社会保障)79．刘琴诉四川省电信有限公司宜宾县分公司事实劳
动关系争议案(民事代理关系和劳动关系的区分)80．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融安支公司诉唐洁琼
劳动争议案(仲裁时效)81．苏冰玲诉藤县建筑公司劳动保险案(劳动保险)82．中国农业银行祁东支行诉
彭祁山、陈晓明解除劳动合同案(解除劳动合同)83．宁波海天纺织有限公司诉漆启福解除劳动关系案(
加班工资)84．北京万华共创广告有限公司诉阮良劳动争议案(人民法院对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数
额的审查与变更)85．刘光忠诉上思县对外经济贸易公司劳动争议案(行政单位开除职工)七、其他86．
绍兴县金凤凰提花纺织有限公司诉浙江中意轻纺有限公司无因管理案(无因管理的认定)87．邯郸市双
联电器有限公司诉盂县北娄宏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撤销权案(除权判决的撤销)88．程新伟诉巫庚翔等
借款案(受案范围、抗诉、退赃)89．张勇进诉江苏时代超市有限公司如皋店等消费者权益争议案(消费
者权益争议)90．北京掌中无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垄断纠纷案(垄断
的判断)91．梁小翎诉湛江市公证处公证纠纷案(公证书的撤销)92．王栋诉北京美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等不当得利案(不当得利的构成)93．宜都市价格认证中心诉郑诗菊等返还财产案(不当得利的认定)94．
乔春萍诉北京光线传媒有限公司其他合同案(原告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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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章节摘录

民事权利的行使因受国家公权力的限制而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这种情况在审判实践中较为少见。究其
原因，一些观点认为，民事权利之争由民事法律调整，至于一方当事人有违公法，应由执行国家公法
的具体的行政机关对其进行行政上的处罚，不能因其有违行政法规而使其民事权利得不到保护。具体
到本案，住宅公司侵占农垦公司的房屋是事实，住宅公司应当赔偿租金损失，至于农垦公司的商业用
房违反规定未经消防验收，应由公安消防部门处理，与民事案件的处理无关。审判实践中，这种观点
甚至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审判实践中，人们乐意接受这样的观点，赌债不受法律的保护，如果原告凭
欠条向被告索取赌债，法院基本会倾向于不支持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又如，因犯罪所得的财产，法
律不但不予保护，而且还要进行收缴。抽象这些观点的本质，大概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对严重的违
法（如犯罪）行为，法律应予干预；而对于一般的违法（如行政违法），法律一般不予干预，裁判上
仍支持权利人的权利请求，至于行为中含有违法因素，可向相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由具体的行政管
理部门予以处罚。司法对私权的干预，历来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难题，霍尔姆斯（Holmes）大法官曾经
指出：“我认为至少有把握地说，最开明的司法政策就是让人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商业，
除非干预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国外的法官和司法判例也认为，私权受到国家公权力干预的情形是
难以把握的，应当严格地限制。但严格地限制干预并不等于严禁干预，是否进行干预，应由法官对私
权行使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与公权干预的社会效果进行利益上的取舍、平衡并作出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
。司法不应当或只倾向于保护私权，或者只关注公共利益，而应当努力在对比二者权利行使的结果中
寻找出较为优势的答案。权利是利益与法力（法律强制力）相结合的产物，法律决定了权利的内容、
类型与行使方式，反之，权利的行使应受制并服从于法律。当私权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如保护自然
环境、保障社会秩序稳定等）出现冲突时，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有
职责来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并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出发对民事权利的内容作出某种必要的限
制，以保障社会秩序的平衡运行。“权利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综合产物，当个人利益危及社会公
共利益时，法律往往会牺牲个人利益而保护社会利益。”①近几年，因公共场所所在的建筑物未经消
防验收而发生火灾致人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公共场所所在的建筑物发生火灾，不仅损毁了有形的财
产，而且危及众多人的生命，人之生命的价值乃是社会的最大价值。私所有权的自由行使，不能动摇
社会的基本秩序和基本利益。“法官作为执掌法律天平的社会守望者，应勇于以捍卫公共利益和公共
秩序为己任，以积极而谨慎的司法活动，宣示公共利益和秩序的领域疆界，为市场经济的自由建立应
有的禁区。”②对于私权的行使有可能危及公共利益的，司法应当采取公法规定的方式阻止私权所有
人行使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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